
风景园林艺术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
合作指导教师聘任条件及管理办法

为落实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双导师制”，有效提升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职业技能，强化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根据

学校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选聘目的及原则

（一）校外导师选聘应有利于改善导师队伍的专业化水

平，有利于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有利于加强校企

之间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

（二）校外导师选聘应遵循“坚持标准、严格要求、择

优选聘、保证质量”的原则。

第二条 选聘条件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二）身心健康，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良好的职

业道德，了解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性质、特点和培养目标；

（三）具备指导研究生开展实践活动的经验和专业技术

能力，能够为研究生开展科研、设计、调查、科技开发等实

践活动提供条件；

（四）具有与指导研究生领域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或具有本领域专业技术职务且有 10 年以上专业实践经验。

第三条 选聘程序

（一）本人申请。申请人填写《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合



作指导教师聘任表》，并附有效的身份、学历、经历、学术

成果等证明材料。

（二）单位推荐。申请人所在单位对申请人的思想政治

素质、实践工作经验、指导能力等进行评价。

（三）学院审核。学院学位分委员会全面审核，通过后

公示 3 个工作日。

（四）上报备案。学院将公示无异议人员名单报研究生

院备案，并颁发聘书。

（五）聘用。校外导师实行聘任制。学院与选聘校外导

师签订聘用合同，明确聘期工作职责及相关责权利，聘期为

三年，可以续聘。确定聘任后，学院将《外聘教师聘用备案

表》及聘用合同提交人事处备案。

第四条 岗位职责

（一）协助校内导师制定研究生实践培养计划、确定论

文选题、指导论文研究和撰写等，参与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

等工作；

（二）负责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接收专业学位研究

生实习，并为研究生创造实践教学、参观考察和项目研究的

条件，做好研究生校外实践期间的管理工作；

（三）根据研究生培养需要，开设相关专业学位类别（领

域）专题讲座或课程；

（四）针对研究生培养实践环节存在的问题，及时与校

内导师交流，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



第五条 聘期管理

（一）校外导师受聘期间应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和师

德师风要求，恪守职业道德。

（二）学院为校外导师建立档案，负责校外导师的聘用、

管理及服务。

（三）学院对校外导师思想政治表现及师德师风情况、

完成工作情况等进行年度考核，考核不合格者可解除聘用。

（四）聘期中，如因故不能指导履行指导研究生职责的，

由学院终止聘用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第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学院教授委员会负

责解释。

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2021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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